
教育部補助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實施要點 
1.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教育部臺陸字第 092005301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7點；並自發布日生效 

2.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教育部臺陸字第 0940009265B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3 點、第 4 點條文；並自九

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生效（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大陸地區臺商子弟學校實施要點） 

3.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九日教育部臺陸字第 1010006844B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點；並自一百零一年二月一日生效 

4.中華民國 101 年 12月 25日教育部臺陸字第 1010245648B號 令 修正第 3 點、第 4 點，自 102年 1月 1日生效 

5.中華民國 106 年 6月 8日教育部臺教文（二）字第 1060060303B號修正第三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生

效。 

6.中華民國 106 年 11月 21日臺教文（二）字第 1060160897B 號修正，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7.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臺教文（二）字第 1090157122B號修正，並自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生效。 

 

一、 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照顧臺商子女教育政策，協助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健全發展，提供學生與臺灣地區教育接軌之良好就學環境，

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及師生。 

三、補助原則： 

(一)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申請各項補助，由本部依年度預算額度、計畫性質、需求之

優先性、學校規模及活動規模等決定補助金額，並以部分補助為原則。 

(二) 為鼓勵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教師返臺參加教育機構所舉辦之研習活動，由本部每

年提供各校臺籍合格教師適當名額，以補助該等人員返臺之交通費及代課人事

費。 

(三) 學生學費之補助金額如下： 

1.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每人每學年補助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2. 幼兒園：五足歲幼兒每人每學年補助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四) 學生團體保險之補助：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

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條例，由本部按學生人數補助保險費用。每人補助金

額不得超過臺灣地區學生之上限。 

(五) 受補助者應配合事項： 

1. 各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特色發展計畫均應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

後，報本部核定。但各校可視實際發展需求逐年滾動修正；修正後計畫亦應

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報本部核定。 

2. 經核定補助之計畫，未經本部同意，不得任意變更或移作他用。違反者本部



將予追繳。 

3. 本部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設備，應在設備上以標籤註記「採購年度」及「教育

部補助」字樣，受補助增置之財產並列入學校財產帳，以備查核。 

4. 本部補助經費所辦理之個別採購案，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補助金額占

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應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5. 本部對學生學費及團體保險所提供之補助，應於註冊繳費通知單註明或書面

告知學生及家長。 

四、補助範圍及項目： 

(一) 本部補助經費範圍以政策引導之特定補助為限，包括以下三種計畫： 

１、因應學校生源與外部環境變化推動之課程及教學特色之發展計畫。 

２、本部專案核定之計畫。 

３、與臺灣地區學校教育進行之合作交流計畫。 

(二) 補助項目： 

１、教材、圖書、教具、實驗器材及教學相關設備（以購自臺灣地區者為優

先，所需之運輸費用得列入補助範圍）。 

２、教師研習及專業素質提升。 

３、學生學費。 

４、學生返臺研習及接受補充教育。 

５、學生團體保險。 

６、本部專案核定之工程款。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 申請期間： 



１、申請補助教材、圖書、教具、實驗器材及教學相關設備：會計年度開始至

該會計年度終了前四個月止。 

２、申請補助教師返臺參加教育機構舉辦之研習：會計年度開始至該會計年度

終了前六個月止。 

３、申請補助學生團體保險：會計年度開始至該會計年度終了前二個月止。 

４、其他補助事項：會計年度開始至該會計年度終了前三個月止。但屬專案活

動計畫，應於活動辦理前二個月提出。 

(二) 申請文件： 

１、申請補助學生學費：檢具學生人數統計。 

２、申請補助學生團體保險：檢具學生名冊（包括人數統計）及團體保險合約

影本。 

３、其他補助事項：檢具計畫申請書及經費預算表（包括用途說明），並註明

申請補助金額，有無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等。 

(三) 審查期限：本部於收到文件齊備之申請案後，於二個月內審查完畢，並將

審查結果函知學校。 

(四) 審查方式：由本部依本要點之規定，並視計畫性質會同相關單位進行審

查，涉及專業部分並得委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再依行政程序核定。 

(五) 審查原則： 

１、申請補助之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所聘校長、教師及課程教材之使用，應符

合我政府政策及法令。 

２、教材、圖書、教具、實驗器材及教學相關設備之補助，能配合學校學生人

數規模及校務發展計畫，覈實規劃。 

３、所提計畫應對銜接臺灣地區教育，促進學校教學發展有積極助益。 

六、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 經本部核定補助者，應檢送領據報本部辦理撥款。並採就地審計方式，於

事畢二個月內提報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獲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

者，應明列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如有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補助學

生團體保險者可免提報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 



(二) 學生團體保險補助經費之請撥及結報得合併辦理。 

(三) 本部補助款應設專帳管理，詳實記載補助款支用情形，以備稽核，其格式

及登錄內容另定之。 

七、補助成效考核： 

(一) 受補助學校應按規定及期限提報成果報告及經費結算表，未按規定提報

者，將作為下年度刪減補助經費之參據。 

(二) 為了解補助經費支用情形，本部得指派業務相關人員訪問受補助學校實地

了解活動辦理情形，作為下年度審核補助之參考，其指標如下： 

１、充實改善學校教學設備，提升教學品質具有成效。 

  ２、增進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激勵教師士氣具有成效。 

３、協助學校發揮辦學特色，銜接臺灣地區教育具有成效。 

４、補助經費專款專用，會計及財產簿籍登錄完善，收支記載詳實。 

５、學校會計財務制度健全，補助經費管理及運用得宜。 

八、臺灣地區學校、教育機構或民間團體受託辦理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師生返臺

研習者，其補助事項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